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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2月14日

（2016）浙0481民初4629号
浙江好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欧

仕达时装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好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81 民初 4629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你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原
告浙江欧仕达时装有限公司价款63000元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和公告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630号

浙江好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欧
仕达时装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好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481民初463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你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浙江欧仕达
时装有限公司服务费10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
公告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41号

王凉平（公民身份号码339011196606196759）：
本院受理原告沈会芬诉被告王凉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
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5847元。本案依法由审判
员滕忠元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陈庆丰、人民陪审
员金本组成合议庭。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公告日满三日后上午9
时在本院洲泉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304号

孔令彬：本院受理的原告戚艳萍与被告孔令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502 民初 430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309号

李春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朱金来与被告李春林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502 民初 530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08号

王奋强、卢虹：本院受理的原告施勤夫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
（2016）浙0523民初7872号

王雪光、李娟芳：本院受理原告方小红与被告王雪
光、李娟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
本院判令：1、被告王雪光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6000
元整及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4年4月10日起暂
计至2016年12月5日止为87947元，以后仍按此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2、被告李娟芳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上述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
期限和答辩状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
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定于2017年5月2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906号

章志荣：本院受理原告方龙海诉被告章志荣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货物款2318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日期为答辩期
满起15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
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2017年5月19日
下午14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039号

安吉宏泰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永旺及其本
人、张秀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安吉宏泰纸业有限公司、丁永旺、张秀英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523民初5039号民事判决书。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199号

陈汉斌：本院受理原告余明景与被告陈汉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23民初5199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7890号

马如花：原告陈彩琴诉被告马如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即付借款72000元及利息
（利息自法院立案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款清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日上午9
点整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39号

钮伟杰：本院受理原告屠敏元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5月19日9时00分
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726号

虞建华（男，196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
州市南浔区南浔镇适园新村11幢3单元202室）：本

院受理原告曹建兴与被告虞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503民初2726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
疑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443号

金华宏腾商贸有限公司、蒋秋生、王伟新、蒋雯晔、宋
群建、姜雪梅、朱贞贞、蓝勇：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天诚担
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华宏腾商贸有限公司、蒋秋生、
王伟新、蒋雯晔、宋群建、姜雪梅、朱贞贞、蓝勇、蒋秋生、
王伟新、蒋雯晔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调解室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667号

金桂娟：原告邵苏贵与被告金桂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1266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金桂娟应当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即归还给原告邵苏贵借款44000元。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本案受理费450元
（减半收取），由被告金桂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318号

宗凌波：本院受理原告刘伟诉被告宗凌波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宗凌波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930号

吕有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诉被告吕有富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被告吕有富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929号

徐光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诉被告徐光焰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被告徐光焰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935号

夏顶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诉被告夏顶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被告夏顶奎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946号

薛丽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分行诉被告薛丽程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被告薛丽程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882号

郑国栋：本院受理原告马骐诉被告郑国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47号

王倩：本院受理原告匡亦鑫与被告王倩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885号

王金星：本院受理原告戴丽妹与被告王金星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78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742号

陈贝：本院受理原告李利章诉被告陈贝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4月27日9时
00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4213号

曹利民：本院受理原告何韩斌诉被告曹利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
日9时00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4216号

曹利民：本院受理原告何韩斌诉被告刘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
日10时00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4220号

曹利民：本院受理原告何韩斌诉被告张礼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2
日11时00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7078号

杨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
行与被告杨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杨欢偿还借款73256.68元及
利、罚息、承担原告为实现债务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
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4日9时05分在本院第
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浙江长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蒂莎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蒂莎针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0业二借7034号

2013国借5037号

2013国借5038号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
2016年12月21日）

5,439,615.1

4,800,000.00

6,000,000.00

利息（截至2016
年12月21日）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金华市点秀饰品有限公司、义乌市长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浙江义乌长航化妆品有限公司、金华市利来康箱包有限公司、义乌市稠城镇华盛文具厂、陈文通、王荷仙

王巧娟、何允铨、义乌市经纬无纺布有限公司、金华奥迪妮饰品有限公司、吴庆丰、朱少英、陈小良、金玲玲

王巧娟、何允铨、东阳市天铭包装有限公司、吴庆丰、朱少英、陈联春、李茹花

担保合同号

2009业二借抵7010号；2009业二借保7010号-1、2、3、4、5号；2009业二借个7010号-1、2号

2012国借抵5002号；2012国保5052、-1号；2012国个保5052-1、-2、-3、-4号

2012国借抵5002号；2012国保5052-2号；2012国个保5052-1、-2、-5、-6号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自然人樊永根（身份证号：321102196406220494）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COAMC浙-2017-A-06-00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
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
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樊永根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立即向樊永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张先生，1886856919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樊永根
2017年2月14日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台州多伊尔遮阳家俱有限
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2月16日）

借款合同编号

8099130905 8099150103 8001140718

8099130905 8099150103 8001140713

本金

8000000.00

9507459.71

17507459.71

欠息

1989727.16

318327.51

2308054.67

担保人

罗凌、张婧、罗士开、张四妹、多伊尔集团有限公司、东海翔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02ZX2016005-1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
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6-81883011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2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施红兵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 据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以 及 施 红 兵（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6606197531）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CZ2016004、日期为
2016年8月26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贷款人本金8,000,000.00元及孳息（抵押物位于永康市
西城城北西路247号1—7层的房产）（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
让给施红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施红兵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施红兵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施
红兵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施红兵联系电话：1360589369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施红兵

2017年2月1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
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钜立金
属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3月20日）

合同编号

2015JHD072

本金

800.00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同安工贸有
限公司、卢鹏、金波

备注

抵押物为位于永康市西城城
北西路247号1—7层的房产
【永康房权证西城字4111号、
4112号、4113号、4114号、
4115号、4116号、4117号】。

单位：人民币万元


